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省级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234号 发文日期：1999年12月13日 【全文失效】 【主动公开】 【适用范围： 国家】  

显示明细 隐藏明细字号：所属类别： 税收法规->征收管理->税务代理  资料简码： 03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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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时间： 
失效原因：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4号）的规定，本文全文失效。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注册税务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加大对税务代理的管理力度，理顺管理机构的工作关系，现将省级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管理体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组建的注册税务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和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为当地注册税务师的管理机构。管理中心和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办事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行业管理职能。管理中心主任兼协会秘书长。
　　二、省管理中心为正处级事业单位，主任、副主任由领导小组推荐相应级别的人员，在征求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意见后，主任由各省国税局任命，副主任由省地税局任命（挂征管处副处长职位），并报总局备案。
　　三、省管理中心人员从省国税局、地税局现有人员中调配，原则上国税局、地税局各出一半，由总局下达编制控制数（名额附后）。工作人员（含主任、副主任）应专职、固定，如确因工作需要须回原单位工作的，可按单位人员正常变动的程序办理，但省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的变动，须经领导小组和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同意。
　　四、在省管理中心的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之前，管理中心的开办经费除由省国税局、地税局解决部分外，总局给予适当补助；工作人员的工资、正常经费、医疗、住房、福利，仍分别按隶属关系由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解决，其中，正常经费按人员所在单位标准拨给管理中心统一管理。今后的日常运行经费可逐步由协会通过按规定收取的会费、培训费等方式予以解决。
　　五、省管理中心的行政和日常工作由省国税局代为管理，办公地点由省国税局负责解决。
　　六、地（市）及地（市）以下原则上不设管理机构，有关税务代理方面的工作由省级管理机构直接管理，也可由省管理中心暂委托地（市）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征管部门代管。
　　七、尚未组建管理机构的地方，领导小组由原资格审查委员会直接过渡而成，个别成员工作有变动的进行相应调整。
　　八、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可以直接对省管理中心发文，省管理中心就有关税务代理方面的事宜对税务代理机构发文，必要时也可以和省国税局、地税局办公室联合发文。
　　九、各地要顾全大局，密切配合，重视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的组建工作，帮助解决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以确保税务代理清理整顿工作及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的顺利实施。
　　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按本通知执行。
 
附件：管理机构编制分配表
附件：各省管理机构编制分配表
 
	省市名称
	分配数（名）
	省市名称
	分配数（名）

	海南省
	8
	厦门市
	6

	湖南省
	10
	江苏省
	10

	湖北省
	10
	福建省
	10

	广东省
	10
	上海市
	8

	广西壮族自治区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河南省
	10
	甘肃省
	8

	深圳市
	6
	宁夏回族自治区
	6

	贵州省
	8
	青海省
	6

	云南省
	8
	陕西省
	8

	四川省
	10
	黑龙江省
	8

	重庆市
	8
	大连市
	8

	安徽省
	8
	吉林省
	8

	江西省
	8
	辽宁省
	8

	山东省
	10
	北京市
	10

	青岛市
	6
	河北省
	10

	浙江省
	10
	天津市
	8

	宁波市
	6
	山西省
	8

	内蒙古自治区
	8
	合  计
	288



